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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為提昇各系所（以下所稱系所含學位學程）學生專題研究課程的教學品質，特訂定「專

題研究課程分組授課共同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學生專題研究課程得採分組教學，各系所每學年開設專題研究課程時，可配合開課班級分組

之情形，安排授課教師之人數。 

三、各系所專題研究課程應規劃為專業必修科目，以配合系科特色之發展。其學分與時數應於學

生畢業總學分數和上課總時數內妥適規劃，並依本校各學制之「課程設計與實施準則」專業

課程小班化規定開設課程及核計教師授課時數。 

四、各系所得與所屬教師共同研議專題主題，由學生依個人興趣自由選組後，向各系所負責課程

教師登記。 

五、各組學生應在教師指導下，於各系所規定時間內，提出整學期的專題研究學習計畫，送請教

師指導修正。 

六、為培養本校學生具備從事專題研究(製作、畢業製作)所需之正確學術倫理認知與態度，進而

提昇各系所（含學位學程）學生專題研究(製作、畢業製作)課程之教學品質，凡教授相關課

程之教師，均需在授課前先通過台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之「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總

測驗，並取得修課證明至少 6小時（含）以上。 

七、各系所(含學位學程)須將台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之「學術研究倫理教育」納入「學生專

題研究(製作、畢業製作)課程」教學進度，載明於課程大綱，並通過課程總測驗，取得修課

證明至少 6小時（含）以上併納入成績計算，配分比例由各系所（含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

討論，經系所（含學位學程）務會議報告後，紀錄送交教務處課務組備查。 

    學生修課證明由授課教師收齊後，於學期結束繳交成績紀載表時一併繳交至課務組存查。 

八、為確實提昇教學品質，專題研究課程需於期中舉行研究過程報告，期末舉行成果發表。 

報告發表時均需使用簡報軟體或投影片說明，並檢附書面資料。該課程授課教師均應在場參

與指導和評量。課程結束後學生應將成果打印，裝訂成冊，集中展示。成績特優者，得推薦

參加相關競賽。 

九、學生每學期期末專題研究成績之評定，由指導教師與其他在場參與報告評量的教師共同評定

為原則，比例由各系所自訂（若有其他需求可由全體授課教師另訂之）。學期成績綜合計算

後，由授課教師負責擔任輸入成績的工作，並依規定上網繳送業務主管單位。 

十、為落實專題研究課程教學績效，各系所應於各學期排課前，召集有關教師，討論教師配課、

分組教學指導、期中報告、期末發表及成績核計事宜，並明確規範指導教師鐘點分配原則，

載明於系務會議記錄中存查。 

十一、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